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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磁县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冀 0427清申 15号

申请人：邯郸冀南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邯郸市

马头经济开发区创业大道 16号。

法定代表人：陶强，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景玉，男，1970年 1月 19日出生，

汉族，系该局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磁县绿郎家庭农场,住所地邯郸冀南新区台

城乡河北村。

投资人：冯付学。

2025年 4月 3日，邯郸冀南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本院

提出对磁县绿郎家庭农场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

本院查明，磁县绿郎家庭农场于 2014年 3月 18日经邯

郸冀南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出资额 50万元，

系个人独资企业，住所地为邯郸冀南新区台城乡河北村。邯

郸冀南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系磁县绿郎家庭农场的属地市

场监管部门。2020年 12月 24日，磁县绿郎家庭农场被吊销

营业执照，磁县绿郎家庭农场股东未在十五日内自行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本院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公告通

知书后，磁县绿郎家庭农场未在期限内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主管机关

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

组进行清算。公司清算案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基

层人民法院管辖县、县级市或者区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

公司的解散诉讼案件和公司清算案件。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

照而依法解散。公司解散后，应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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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本案中，邯郸冀南新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作为磁县绿郎家庭农场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具备强

制清算申请人资格。磁县绿郎家庭农场经邯郸冀南新区工商

行政部门登记注册成立，其住所地在邯郸冀南新区，故本院

具有管辖权。磁县绿郎家庭农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逾期未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邯郸冀南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强制

清算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

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第七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邯郸冀南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磁县绿郎家庭农

场的强制清算申请。

                      审　判　长　　　刘爱霞　　

                      审　判　员　　　华晓英　　

                      审　判　员　　　杨  晓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郑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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